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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了抑制酒後駕車的行為，近年來實務界除在道路勤務上，以增加臨檢方式，

達到抑制酒駕之目的外，更在法律設計上，不斷持續加重對酒駕者之處罰強度，

並擬擴大行政法義務的承擔對象，以從各個管道防堵酒駕行為的發生，其中以酒

駕的教唆者與幫助者，最具代表。事實上，現行酒醉駕車的處罰對象中，本不侷

限在駕駛者本身。汽車所有人雖非直接實現酒醉駕車違法行為之人，但卻透過提

供車輛，誘引或助益酒醉駕車行為的實現，而成為法律與社會責難的對象，這種

間接參與違法行為的實踐者，即是法律上所稱之教唆與幫助，行政處罰中則統稱

之為「參與者」。惟，對於所謂的「間接參與」，若不劃出明確的界限，很容易造

成無辜民眾的受罰。究竟如何界定酒醉駕車的教唆與幫助？其處罰之要件為何？

如何才不致使無辜之民眾，成為政府處罰之對象？相關問題確實亟待釐清。 
本文將針對酒醉駕車行為中的參與者做一探討，文中將探討處罰之基本意

義，與處罰的責任條件與責任能力要件，繼而分析參與者的型態，與各型態參與

者處罰的依據及差異。希望透過理論性之探討，找出現行法規或討論中擴大處罰

對象規範之適法性，釐清目前的相關爭議問題，並作為未來法律修正與執法取締

之參考。 

壹、前  言 
酒醉駕車肇事一直以來是交通案件中非常重要的課題，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

例關於酒醉駕車的內容更是一修再修，無非是希望藉由法條的規定，來減低酒醉

駕車事件的發生。但國人飲酒的積習難改，也使得酒醉駕車的肇事問題層出不窮，

對於社會上所造成的損失，更是不可單單只用表面的量化金額所可計算。舉例來

說，酒醉駕車肇事的受害者若是一個家庭重要且唯一的支柱，這個人過世了，全

家的生計頓時會成為問題，若是不幸重傷，龐大的醫藥費更可能導致一個原本美

滿的家庭陷入生活的因境，而這樣的例子，卻在現在的社會上屢見不鮮。 
我國酒醉駕車處罰的對象，一直以來便不只限於駕駛者本人而已，現行的法

條文中，同時亦明確可見其對於汽車所有人處罰之規範。92 年底，政府主管機關

更提出了新的修法構想，擬將受罰的對象擴大到乘客、提供酒類與勸人飲酒者。

惟，這樣的一個「連坐」處罰的觀念，將導致酒醉駕車處罰對象的大幅擴大，必

須要有合理的處罰依據與嚴謹的條文設計，才能夠令受罰者心服口服，否則造成

無辜民眾的受罰，徒然增加政府施政的爭議。 
究竟，如何界定酒醉駕車案件中的參與者對象及範圍？現行及討論中之參與

者是如何的一個概念，相關的條文或草案設計是否盡皆合理可行？諸此問題確實

均鮮見相關文獻之討論。因此，本文將先從行政罰的基本觀念談起，進而探討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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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處罰的理論基礎，並針對現行條文中之汽車所有人處罰，及警政署所提出供

酒者與販酒者處罰的課題進行檢討，冀以釐清相關爭議，並作為未來法律修正與

執法取締之參考。 

貳、行政罰的意義與其責任條件和責任能力 

2.1 行政罰的意義 

行政罰乃為維護公共利益或維持行政上秩序，達成國家行政之目的，而對違

反行政法上義務者，所科處之制裁[註一][1]。一般而言，行政罰可分為廣義與狹義兩

種定義，廣義的行政罰，是指凡對於行政上義務之違反者為之一切處罰，不論是

被科以秩序罰、執行罰或是行政刑罰者皆屬之[註二][2]；而狹義之行政罰一般則又稱

行政秩序罰，則是指行政刑罰以外的各種公權力制裁都包含之。惟，目前通說上，

多不贊成將行政刑罰，亦包含於行政處罰的討論範疇中[註三][1]。 

2.2 行政罰的責任條件 

對於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行為人主觀上具可歸責性為前提，倘行

為人主觀上並非出於故意或過失，則其因欠缺主觀上的可歸責性，處罰將失其正

當性，而不為社會所接受，是現代國家基於「有責任始有處罰」之重要行政法原

則[註四] [3]。惟，以往我國行政罰因缺乏統一一致的法典，因此，實務上多認為，行

政罰不以故意、過失為責任條件[註五] [4]。惟，此一見解一直延續至民國八十年，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文，做出行政處罰應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條

件的重要解釋，行政罰之觀念始有重大改變。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二七五號解釋文明確揭示：「人民違反法律上之義務而

應受行政罰之行為，法律無特別規定時，雖不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

責任條件。但應受行政罰之行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不以發生損

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行為人不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

應受處罰。…」其中，「雖不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即揭

櫫了行政罰須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條件，一舉推翻了原本不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

條件的說法。同時，基於「應受行政罰之行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

而不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行為人不能舉證證明自己

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的文字，亦明顯可看出，大法官們為減輕行政機關

的舉證責任負擔，對於行政罰的責任條件要件，係採「推定過失主義」，故在無法

律明文規範之下，行為人一旦客觀上實現作為義務的違反，行政機關即可推定其

有過失，並進行處罰，至於其責任條件的舉證責任，將由行為人自行承擔。民國

94 年 2 月頒佈之行政罰法，更將行政處罰之舉證責任直接加諸於行政機關[註六] [3]，

                                                 
[註一] 吳庚(民 92)，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增訂八版)，三民書局。 
[註二] 管歐(民 82)，行政法精義，五南書局。 
[註三] 行政刑罰無非特別刑法之一種，應屬刑法之範圍，不在行政法研究之列，參見吳庚(民 92)，

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增訂八版)，三民書局。 
[註四] 參見行政罰法第 7 條第一項（94.02.05 總統令頒佈「行政罰法」） 
[註五] 洪家殷，「行政秩序罰論」，五南圖書，2000.7。 
[註六] 行政罰法第 7 條第一項：「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不予處罰。」 

 104



惟，考量交通違規案件數量龐大，行政機關實將難以負擔，未來交通部與警政署

非常可能透過修法途徑，維持現行之「推定過失主義」，因此，本文亦將以此作為

後續討論之基礎。 

2.3 行政罰的責任能力 

有關行政罰的責任能力，本文參照行政罰法之規範內容，作成表 1。 
從表 1 可看出，行政罰法中認為，未滿十四歲之人，生理及心理發育尚未臻

成熟健全，是非善惡之辨別能力尚有未足，故其行為縱有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者，

仍不予處罰。而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因涉世未深，辨識其行為違法與否

之能力較低，思慮有欠周延，故其行為如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者，得減輕其處罰。 
相同的道理，行為時行為人若精神有障礙或心智有欠缺，導致其無法辨識自

己行為是非善惡的能力時，將免除其罰；而若精神障礙或心智喪失程度較為輕微，

雖影響其辨識之能力，但非完全喪失，則僅減輕其處罰。 

表 1  行政罰法中對於行為人責任能力之分類型態 

型態 無責任能力人 限制責任能力人 完全責任能力人 

區分方式 1、十四歲以下 
2、行為時因精神

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致不能

辨識其行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

辨識而行為之

能力者。 

1、十四歲以上未

滿十八歲 

2、辨識行為違法

或依其辨識而

行為之能力，顯

著減低者。 

1、十八歲以上 

2、行為時之精神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係因行為人

故意或過失自行

招致者，不適用

減輕或免責規

定。 

處罰差異 不予處罰 減輕處罰 完全處罰 

參、談教唆與幫助的處罰理論基礎 

3.1 行政處罰中參與者的定義 

單一人違反行政法上之義務而受行政罰制裁時，此種情形較為單純，亦屬行

政罰中主要之處罰型態，但若違反行政法義務之行為，同時有多人共同參與時，

就會使問題變得複雜。這種情形相當於刑法上的共犯。 
所謂參與者，係指兩人以上共同實施侵害行政法上所保護法益之行為。其中

侵害行為之行為人，為行政罰處罰的主要對象，亦即刑法上所稱之正犯，其他對

該侵害行為或違反行政法上義務行為之發生或實施，具有因果關係上的助益者，

則稱為參與者，或刑法上所稱之「共犯」，包括教唆者、幫助者、共同參與者與必

要參與者等，後兩者（共同參與者與必要參與者）在酒醉駕車行政罰之領域中並

不存在[註七]，此處不擬討論，故只針對教唆者與幫助者兩種態樣加以分析。 
由於國內行政罰上並未有關於參與者與教唆者的統一規定，導致有關於這類

                                                 
[註七] 本文不討論共同參與者的部分，因為酒醉駕車中，真的開車的人只有一位，不可能出現有二

人坐在駕駛座上共同駕駛的情形，故真正駕駛的人即主要行為人，視同刑法上之正犯，而除了

駕駛以外的其他參與人，稱為參與者，亦即共犯。故本文所稱之參與者僅指教唆者與幫助者兩

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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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違法型態，係個別規定於各行政法條文之中，加諸各行政法法律之立法，各自

為政，導致條文設計良莠不齊，行政機關解釋亦非全然正確，處理時相當棘手，

並可能因曲解法令，而造成無辜者的受罰。 

3.2 教唆與幫助的處罰理由 
行政法上，對於教唆者處罰的主要理由，在於教唆者誘引一個本無違法意圖

之人，使其產生違法行為之意思決定，並實現該違法行為[註八] [5]，故教唆者最嚴重

的行為，在創造了一個違法的人，其惡性甚至更在違法行為的行為人之上，屬社

會所不能容忍之行為，於是加以制裁。幫助者則不相同，所謂幫助者，係在助益

行為人實現其違法行為，但幫助者並不創造該違法意圖，意即必須先有已經決意

實施違法行為之行為人，始有成立幫助之可能[註九] [5]。因此。教唆與幫助兩者之內

涵並不相同，處罰時亦不應毫無區隔。 

3.3 教唆與幫助的處罰主、客觀要件 

1.客觀要件 

(1) 主要行為人之違法行為符合法規所規範之構成要件該當。 

(2) 主要行為人之違法行為具有「有責性」。 

(3) 參與的行為是法律所規範之違法態樣。 

2.主觀要件 

(1) 主要行為人之行為係基於主觀上的故意，而非僅止於過失。 

(2) 參與者之行為，亦必須是基於主觀上之故意，而非僅止於過失。 

(3) 參與者需具備責任能力，屬限制責任能力人或完全責任能力人。 

3.3 所謂教唆與幫助之故意 

1. 在教唆者部分係指： 

(1) 教唆者基於主觀上的意願，去誘發違法行為之發生。 

(2) 其誘發行為，確實導致違反秩序行為之發生。 

(3) 違法行為人基於該誘發，並有意使違法行為付諸實現。 

        換言之，主要行為人與教唆者都必須是基於主觀上的故意，而為違法之

行為，同時，兩者之故意需有先前犯意聯絡之前提，始構成處罰。 

2. 在幫助者部分則是指： 

(1) 參與者知道其已經共同加入他人之行為。 

(2) 其加入行為係出於本身之意願。 

                                                 
[註八] 參見林山田（民 87），刑法通論(下)，第 419 頁，增訂六版，台大法學院。 
[註九] 參見林山田（民 87），刑法通論(下)，第 438 頁，增訂六版，台大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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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加入行為對違反秩序行為之實現有貢獻。 

不過幫助者的參與，主要行為人與幫助者雖同時均具有故意，但與教唆

不同，兩者並不需要行為前犯意的聯絡，換言之，無論在主要行為人知情或

不知情之情形下，幫助者故意的助益該違法行為之發生或實現，均將構成幫

助之事實，並得加以處罰。 

因此，無論是何種型態之參與，皆須在主觀上具有「雙重故意」，即「故意的

參與與故意的主要行為」，始具備幫助者處罰之要件[註十] [6]。 

肆、92.11 警政署所提之修正草案 
表 2 為 92.11 警政署所提草案內容及立法理由，其中與現行的 35 條規定中，

較為不同的是增加了第一項：「汽車駕駛人經測試檢定帶有酒氣者，處新台幣一千

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第三項：「汽車駕駛人有前項第一款之情形，提供其酒

類或勸其飲酒者，處新台幣一萬二千元罰鍰」，與第四項：「機器腳踏車及自用小

汽車駕駛人有第二項第一款之情形，與其同車且年滿十八歲之乘客，處新台幣三

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之罰鍰。」之規定。 
依據第一項規定將原先酒後駕車取締標準，即駕駛人呼氣酒精濃度需達每公

升 0.25 毫克以上，降低至「有酒氣」即受罰。第三、四項增加對提供酒類者、勸

飲酒者與年滿十八歲的乘客也須受罰，可以看出警政署想以擴大酒醉駕車的處罰

對象，來達到減少酒後駕車及酒後駕車事故案件之結果。再觀其立法之理由可看

出，草案係將提供酒類給駕駛人或勸駕駛人飲酒之人，均列為「幫助犯」[註十一]，

並一併追究其責任。很顯然的，警政署此次的修正草案中，係認為提供酒類者與

勸酒者均屬「幫助」酒醉駕車之幫助者，而應加以處罰，但事實是否如此？提供

酒類者及勸酒者，是否真構成法理上之幫助行為？其實仍然有待商榷。後文亦將

針對此一問題進行深入討論。 

表 2  警政署 92 年底針對酒醉駕車所提出之修正草案條文與立法理由 

條 次 草 案 條 文 內 容 

92.11.警政署所提

第 35 條修正草案 

    汽車駕駛人經測試檢定帶有酒氣者，處新台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罰鍰。 

汽車駕駛人，駕駛汽車經測試檢定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以上六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其車輛及吊扣其駕駛執

照一年；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年；致人重傷或死

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不得再考領： 

    一、酒精濃度超過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類似之管制藥   

        品。 

    汽車駕駛人有前項第一款之情形，提供其酒類或勸其飲酒者，處新

                                                 
[註十] 參見洪家殷（民 89），「行政秩序罰上之參與者（共犯）」，行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下），第 782

頁，五南書局。 
[註十一] 立法理由中稱「幫助犯」，係用詞之疏漏，蓋幫助犯係刑事處罰上之用語，在行政處罰上，

應稱之為「幫助者」，以區別兩者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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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一萬二千元罰鍰。 

  機器腳踏車及自用小汽車駕駛人有第二項第一款之情形，與其同車

且年滿十八歲之乘客，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之罰鍰。 

    汽車駕駛人經依第二項規定吊扣駕駛執照，並於吊扣期間再有前項

情形者，處新臺幣六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其車輛及吊銷其駕駛執

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不得再考領。 

    汽車駕駛人拒絕接受第一項及第二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六萬

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其車輛及吊銷其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

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不得再考領。 

    汽車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應

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令執行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

醫療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汽車所有人，明知汽車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而不予禁止駕駛

者，並吊扣其汽車牌照三個月。 

第一項至第三項汽車駕駛人之罰鍰，不得依本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一項第

三款易處吊扣駕駛執照，其逾十五日後仍不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立法理由） 

 

一、近三年來酒醉駕車事故死亡人數分別為八十九年死亡三五六人，九

十年死亡四三五人，九十一年死亡四四三人，九十二年一至九月計

發生酒醉駕車事故死亡三三一人，較九十一年同期死亡三一０人增

加二十一人（增加六‧八%）。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歷經三次修正，

加重處罰，當場扣車，並由各級警察機關嚴正執法，卻仍無法改正

國人酒後駕車之習慣。日本於九十一年六月修正「道路交通法」及

「道路交通施行令」，將取締處罰之酒精濃度值，由每公升０‧二

五毫克調整降低為每公升０‧一五毫克，罰鍰由日幣五萬元提高至

日幣三十萬元，並對提供酒類給駕駛人或勸駕駛人飲酒列為「幫助

犯」，追究其公共危險之責任，一併處罰，去年日本交通事故死亡

人數創下新低。 

伍、酒駕教唆者處罰之依據 

5.1 勸酒者的處罰 
    民國 92 年底警政署所提出之修法草案，將販酒者、勸酒者與乘客均列入酒醉

駕車處罰的範圍（見第四節）。從草案的立法理由中（見表 2），可清楚發現政府

希望透過「幫助犯」的概念，擴大酒醉駕車的處罰對象，以期減少酒醉駕車事件，

進而促進道路交通之安全。惟，從前文之討論可知，法律上對於參與者之處罰，

有其前提要件；對於參與者的認定，亦有其界線與依據，絕非端視立法者之自由

判斷。 
將勸酒者以幫助者視之，其實是一本質上的認知錯誤，殆勸酒者並非對酒駕

人提供助益，而係在創造一個酒醉駕車人的酒醉駕車違法行為。換言之，勸酒者

係「教唆」的問題，而非「幫助」。草案不察，其立法理由仍用「幫助犯」以為說

理，係引據之錯誤，足見該草案提出時之草率。 
勸酒者，究竟構不構成教唆酒駕？依據前文對於教唆者之討論可知，教唆者

成立之要件，在於酒駕者需本身原無酒醉駕車之決意，而係經過教唆之人的誘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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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勸誘，始有酒醉駕車之決意，同時，該勸酒人的勸酒，既是勸誘他人實現酒醉

駕車的行為，則該勸誘亦必是主觀上的故意行為。因此，倘勸酒人主觀上只是勸

其飲酒，並未勸其駕車，或酒駕人本已決意酒駕，並非勸酒者之勸誘所造成，甚

或勸酒人雖勸其酒駕，但酒駕人並未接受，而俟後之酒駕決意，係後來之事，與

該勸酒無關，則均不能成立「教唆」，亦不得加以處罰。草案中未查此節，甚為可

惜，因此，本研究建議，對勸酒者處罰之條文文字應修正為：「勸誘他人酒後駕車

者，處新台幣…」。 

    至於勸酒人的責任能力部分，與供酒者同，對於十四歲以下之勸酒人，

因不具責任能力，其即便有勸誘酒醉駕車之事實，亦將不能構成處罰。 

陸、酒駕幫助者處罰之依據 

6.1 汽車所有人的處罰 
現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中，本即存在對酒醉駕車幫助者之處罰。 
依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5 條第五項之規定：「汽車所有人，明知汽車

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而不予禁止駕駛者，吊扣其汽車牌照三個月。」事實

上，汽車所有人並非酒駕之違法行為人，其既無喝酒開車，亦未以自己行為，直

接造成道路安全之危害，卻需與酒醉駕車者一同受到處罰，其處罰似乎欠缺合理

的基礎。然而，仔細思之，其處罰之基礎，乃在於汽車所有人提供車輛予酒醉駕

車之行為人，而該車輛對酒駕者實現酒醉駕車違法行為，發生實質上之助益，故

成立客觀上「幫助」的參與者構成要件該當。尤其，該借車之行為係在汽車所有

人「明知」之情形下所為，因此，汽車所有人明知酒醉駕車將造成道路安全之危

害，卻仍有意促成或助益其發生，該主觀心理上對社會規範與社會價值的對立態

度，即為法律所要責難的標的。又，依據刑法對於「故意」之定義，「明知並有意

使其發生」或「預見其發生而發生不違背其本意」（刑法第 13 條）可知，該借車

行為確實屬於法律上所定義之「故意」，成立酒醉駕車「幫助」之主觀構成要件該

當，為酒醉駕車之「幫助者」，故應加以處罰。是為現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中，

對酒醉駕車參與者處罰的典型。 

6.2 販酒者的處罰 

販酒者，指基於營利目的，販賣酒品予酒醉駕車駕駛人者。事實上，就幫助

者的概念觀之，更精準的說應該是「供酒者」，而非必須限定在營利目的之前提，

因此，本研究以「供酒者」為對象，進行分析。 
供酒者，在抽象的概念上，究竟是否與汽車所有人一般，亦是一種對酒醉駕

車的「幫助」行為，只是兩者所提供之物，有所差異，後者所提供之「物」為「車」；

前者則為「酒」，如此而已呢？ 
事實上，提供何種「物品」做為幫助違法行為實現之用，並非重點，甚至是

無形的幫助（如，幫忙傳遞訊息），亦構成幫助者之處罰，因此，討論處罰幫助者

之關鍵核心，乃在於供酒者是否係基於主觀上的意欲助益酒駕者違法行為實現之

故意，而為之提供行為，且該所提供之「物」，亦確實對該違法行為之實現有所助

益，則其參與之行為，即已足勘認定，至於該提供之「物」，對酒醉駕車違法行為

實現之助益大小，與直、間接關係，其實均非法律之所問，換言之，倘酒駕者尚

未決意將遂行酒醉駕車行為，或供酒者並不知其已決意酒醉駕車，則其供酒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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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根本不構成法律上之幫助行為，更遑論在不知或不欲的情形下，幫助他人遂

行違法行為，當然亦不應構成處罰。 
草案中未對「故意」之要件，提供明確之規範文字，將使供酒者之處罰範圍

過分擴大，導致無辜之民眾亦將受罰，並不可行。相反的，今草案中之文字，將

處罰限定在以營利為目的之「販酒者」，雖然亦是一種限縮處罰對象的設計方式，

並非不可，但卻與行政罰中之幫助者概念，並不全然一致，仍有不當，因此，本

研究建議，如要對供酒者進行處罰，應將草案文字修正為：「明知或故意提供酒品

予意圖進行酒醉駕車者，處新台幣…」，以符合行政法上處罰之法理。 
此外，對於十四歲以下之供酒人，因不具責任能力，其即便有供酒幫助之事

實，亦不能構成處罰。 

6.2 乘客的處罰 

如上文對於供酒者與勸酒者之討論，幫助者需有故意幫助之行為，教唆者則

需有故意勸誘之行為，單純的酒駕者車上乘客，若無任何勸誘與幫助之行為，實

均不足以成立參與者之地位，更不能只因乘客與駕駛人之因緣際會，處於同一空

間，即應被處罰。換言之，表 2 草案中對於乘客之處罰規定，僅「十八歲以上」

與「與酒駕者同車」即加以處罰，該條文除條文設計粗糙外，即便在法理上亦欠

缺充分的理由，實非恰當。 
反之，若欲以參與者之概念拘束酒駕車輛之乘客，則條文應修正為：「乘客有

鼓勵或勸誘駕駛人為酒醉駕車之行為者，處新台幣…」。至於乘客是否需滿十八歲

始得加以處罰，則屬責任能力之認定標準問題，本研究建議應回歸道路交通管理

處罰條例，對於責任能力之認定標準，無須特別規範，換言之，對於未滿十四歲

之乘客，因不具責任能力，不應施以處罰，其他者只要符合條文之構成要件該當，

即應加以處罰。 

柒、結論與建議 
酒醉駕車一直以來，均是道路交通安全實務上非常棘手的課題，因此，近年

來主管機關希望透過加重處罰金額與擴大處罰對象，來達到減少酒醉駕車之事件

發生。惟，法律對於人民的處罰需有其一定足夠之理由，同時亦需符合法律理論

上對於人民處罰之基本觀念，否則處罰將失去正當性，社會爭議便在所難免。 
在酒醉駕車的參與者處罰方面，所謂酒醉駕車之參與者，係指誘引或幫助酒

醉駕車行為人實現酒醉駕車的行為者，其中又分為教唆與幫助兩種態樣，前者係

基於主觀上的故意，而去誘發駕駛人產生酒醉駕車之意圖，並進而實現之，後者

則亦需基於主觀上的故意，而去為助益酒醉駕車駕駛人實現酒醉駕車之行為，兩

者均需以主觀上的故意為前提，始能成立處罰。今政府所提對於販酒者、勸酒者

的處罰草案，因欠缺「故意」的主觀構成要件設計，使得處罰對象向外過分擴大，

不但可能殃及無辜，亦有悖行政法之基本法理，尤其對於乘客之處罰，乘客既無

勸誘又無幫助之行為，僅只單純的乘坐車輛，即以參與者視之，並加以處罰，實

在有違法治國之基本精神，本研究期期以為不可。 
據此，本研究建議對於酒醉駕車教唆與幫助之處罰，應回歸參與者之本質與

處罰之法理，將對販酒者之處罰條文草案修正為：「明知或故意提供酒品予意圖進

行酒醉駕車者」；將勸酒者之處罰條文草案修正為：「勸誘他人酒後駕車者」；並取

消對乘客之處罰設計。倘一定要對乘客加以處罰，亦應將條文草案修正為：「乘客

有鼓勵或勸誘駕駛人為酒醉駕車之行為者」，以符合行政處罰之法理，並避免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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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過於嚴苛無理，造成無辜民眾之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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